
专 版
责任编辑：潘旭婷 电话：59979917 校对：麻丹春 版式：王肖丹

ZHUAN BAN 3
2025年3月14日 星期五

ninghainews@sina.cn

记者 胡琦 通讯员 陈斌

“3 · 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将至，今年消费维权年主题是

“共筑满意消费”。日前，县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2024年度消
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通过案情介
绍和点评相结合，让消费者和商家
引以为戒，加强维权意识，共建共
享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早教机构关闭预付款退款受阻
经营者不得通过单方规则操作

储某在宁海经营多年早教业
务，陈某等人经人介绍，在储某处
购买了课时包。储某后因经营问题
无法继续向陈某等四人提供早教课
程，陈某等四人沟通无果后于2024
年 5月起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并支
付未上完的课时费及相应的利息损
失。经营者辩称陈某等人购买的课
时包已超过消费期限，且现有重新
合作的教培机构，可以继续提供早
教服务。

县法院认为，以消费者实际购
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扣付费用
并设定使用期限的预付凭证，在设
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后，经营者应当
退还预付款余额或者延长期限，并
不得收取额外费用；经营者未按约
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消费者有
权要求退还预付款余额，并要求依
法赔偿损失，消费者已享受的折扣
等优惠，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的预
付款余额中扣减。结合本案，查明
陈某等人购买的课时包只约定了消
费次数，未对消费时限进行约定，
储某因自身经营问题导致无法提供
服务，且陈某等人的孩子已在其他
培训机构上课，即使培训机构能够
再次提供培训，也无法提供原有的
教育培训条件，最终法院判决退还
陈某等人未上完的课时费。

【点评】 本案凸显预付卡消费
中经营者义务的法定性。对于未约
定期限的预付合同，经营者不得通
过单方规则限制消费者权利；在无
法继续履约时，应及时清算退款。

（县法院供稿）

药品此“价”非彼“价”？
药店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

2024年12月，消费者反映在某
药店购买药品，张贴的价格标签显
示标价是45元，但是付款时收银员
扫出来的价格是60元，商家表示需
要按 60元支付，消费者对此不认
可，要求处理。

接到投诉后，市场监管部门对
该投诉件进行调查，判断为药店存
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药品的行为，
依法依规对药店标价之外加价出售
药品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药店
立即自行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经
调解，店方积极和消费者进行协商
解决纠纷，投诉人对此表示认可。

【点评】 该案为典型的药品标
价之外加价出售纠纷。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十三条：

“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
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
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
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
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
关情况。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
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
明的费用。”药店销售的药品不得
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

（县市场监管局供稿）

普通化妆品虚假宣传
美容店被立案处罚

2024 年 8 月，消费者向县市场
监管局投诉，称其于某化妆品店支
付 6800 元购买了一套祛斑美容产
品。商家推介时声称，该产品能帮
助消费者实现祛斑效果，甚至可以
无效全额退款。消费者在历经 3个
多月的使用后，未见任何祛斑效
果。消费者多次与商家沟通，商家
均以疗程未完成、消费者不配合治
疗为由拒绝退款。消费者认为商家
存在虚假宣传行为，遂进行投诉。

经检查发现，商家销售的涉案
产品为普通化妆品，不得宣称祛斑
功效，因此初步判定商家涉嫌虚假
宣传行为，县市场监管局对其进行
立案调查。在县市场监管局对商家
虚假宣传行为立案后，商家与消费
者达成了和解协议，商家退还了消
费者3000元费用。

【点评】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化妆
品消费纠纷。商家在进行美容产品
服务宣传时，应如实介绍产品功效
和服务内容，不得夸大其词或进行
虚假宣传，应充分保证消费者的知
情权。对于因夸大宣传给消费者造
成的损失，商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县市场监管局供稿）

家具建材消费起纠纷
商家无视售后维权难

2024 年 5 月，消费者竺先生向
县消保委反映，其于 2023年 3月份
花费材料费及组装费15000元左右，
购买木板用于家庭装修组装柜子。
2023年10月份左右市民发现木板颜
色从淡灰色变成了紫色，遂与商家
联系，商家表示在年前会处理，但后
续没有联系市民，至投诉时商家都
没有回复市民进行处理。

接到该投诉后，县消保委进行
了调查，认定木板出现异常变色情
况属实。县消保委多次联系消费者
和商家进行调解。商家表示木板变
色为消费者使用不当所致，不予赔
偿。消费者则表示木板没有不当使
用情况，安装半年就变色严重属于
木板质量问题。

经工作人员多次耐心调解，双
方最终达成协议：由商家赔偿竺先

生包含材料费、拆除重装工钱及其
他涉及费用共计人民币13000元，竺
先生自行解决维修问题，商家不再
承担该木板后续的维修和质保责
任。投诉人对此表示认可。

【点评】该案为典型的家具销售
纠纷。商家重销售轻售后，不履行

“三包”义务，售后服务保障难，修
理、换货、退货难。《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
合质量要求时，消费者可以依照国
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
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目
前建材行业有一些三包规定，但其
年限和细则参差不齐。同时消费者
和商户经常对三包期限事前缺少约
定，就会导致此类纠纷易发。

（县消保委供稿）

购买汽车尚在三包期内
经销商不履行三包义务

2024 年 2 月，一消费者向市场
监管部门反映，其于 2021年 4月份
花费 40万元购买某品牌汽车，一直
正常使用该汽车。2024年 2月发现
汽车无法启动，便将车拖至该品牌
汽车 4S店，4S店认为汽车系人为损
坏，不予包修。双方为此产生纠纷。

接到该投诉后，市场监管部门
工作人员了解到，消费者购车后，首
次保养在购车单位进行，后续保养
在其他汽修店进行。后在使用过程
中发现发动机损坏，联系商家要求
履行三包义务，进行免费维修，但未
能得到解决。商家表示消费者未在
4S店进行保养维修，在其他修理厂
进行后续保养，无法提供包修服
务。市场监管部门向汽车 4S店指
出，根据汽车三包的相关规定，经营
者不得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维保企
业。经 4S店核查，消费者在第三方
维保没有问题。最终，经市场监管
部门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为消费者
免费维修发动机的调解协议。

【点评】该案为典型的汽车经销
商不履行三包义务发生的纠纷。根
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
任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经营
者不得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对家用
汽车产品维护、保养的企业，并将其
作为拒绝承担三包责任的理由。”建
议消费者在选择第三方维保企业进
行维保时，确认第三方维保企业具
备相应的维保资质，且第三方维保
企业应当按相应品牌的汽车使用说
明书进行维保。同时，消费者应当
保留第三方维保企业提供的维保
凭证。

（县市场监管局供稿）

网络定制货不对板
卖家应当及时担责

2024 年 4 月，消费者刘某通过
手机淘宝，在某画艺旗舰店定制三

幅数字油画，在线支付了 630 元。
2024年 5月，刘某收到三幅数字油
画，发现其中两幅与效果图色差严
重，颜色货不对板。其间，双方通过
聊天软件进行多次沟通，消费者要
求退还 480元，但双方未协商一致。
2024年 8月，刘某向县市场监管局
投诉。

市场监管部门认为，该店作为
专业定制数字油画的店铺，通过网
络接受定制，理应尽到更高的谨慎
注意义务和及时沟通义务，应按照
交易习惯、定制惯例、画布材质等主
动与刘某在款式、色差问题上进行
沟通。但该公司未就数字油画成品
在款式、色差等方面与消费者提供
的样图存在差异情况主动向消费者
说明，故对数字油画成品的质量问
题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据此，市场
监管部门通过细致细心调解，该公
司同意退还刘某定制费400元。

【点评】近年来，网络定制因选
择多样、成本较低等优势成为网络
消费新业态。但也因受制于网络沟
通的局限性及定制商品的私人属
性，定制商品质量问题成为网络消
费新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七百八十一条规定，承揽
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
的，定作人可以合理选择请求承揽
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
损失等违约责任。宁海某工艺品有
限公司作为专业接受数字油画定制
的店铺，但其未尽到足够的沟通说
明和注意义务，应赔付消费者的
损失。

（县市场监管局供稿）

预付消费需谨慎
多方协作终退款

2024 年 3 月，市民反映在某美
容美发店办理了美容会员套餐，陆
续充值了 110000元，卡内剩余还有
35000多元，购买了镭射净肤 24600
元，卵巢护理 8800 元，全脸脱毛
25000元，腋下脱毛 7800元等，后因
效果不佳向商家多次提出退款无
果，希望相关部门出面协商退还
90000元。

县商务局接投诉后，立即与市
民了解具体情况，获取充值凭证和
消费清单，确定诉求信息。县商务
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乡镇等多部
门到达现场，核查发现对同一消费
者提供的记名预付凭证超过 2000
元，违反了《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
十条“……其他经营者对同一消费
者提供的记名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
过两千元，……”的规定。对此，县
商务局开具了责令整改通知，要求
商家立即整改，并告知商家如期不
能整改将进行行政处罚。后经县商
务局、律师的介入，市民与商家达成
协商，退款90000元整。

【点评】该案件属于典型的预付

式消费纠纷。在此提醒广大消费
者，一定要注意预付式消费中存在
的不稳定因素，在享受优惠的同时
要注意可能存在的风险，切忌大额
充值。

（县商务局供稿）

聊天记录成关键证据
消费者权益得到保障

2024 年，县卫健局接到消费
者刘某投诉，称其在宁海某美容
养生馆接受玻尿酸注射后出现眼
睛模糊等后遗症。经初步调查，
该美容养生馆未取得 《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美容师孙某也未取
得 《医师资格证书》 和 《医师执
业证书》。执法人员于当日对该美
容养生馆进行现场检查，发现经
营者王某和美容师孙某均在现
场，但现场未发现注射器、玻尿
酸等医疗器械和药品，且经营者
无法提供相关资质证明。经营者
及美容师拒绝承认违法行为。执
法人员通过收集投诉人与经营者
的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收款记
录等电子证据，并结合询问经营
者微信名称及微信号，确认了与
投诉人预约注射玻尿酸的微信号
一致。在证据面前，经营者王某
承认了美容养生馆未取得 《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 及美容师孙某
未取得相关资质从事医疗美容的
事实，并同意与投诉人协商赔偿
事宜。经调查后，县卫健局也依
法对该美容养生馆及美容师的违
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人民币 50000
元和 26000元。

【点评】 本案中，消费者刘某
及 时 保 存 了 微 信 聊 天 记 录 等 证
据 ， 为 案 件 调 查 提 供 了 重 要 线
索。这提醒消费者在接受医疗美
容服务时，应选择正规机构，并
妥善保存相关凭证 （如发票、聊
天记录等），以便在权益受损时及
时维权。本案的查处对非法医美
行为起到了警示作用，同时也向
公众普及了相关法律法规。

（县卫健局供稿）

公共浴室水质卫生不合格
继续营业受处罚

2024年 7月 16日，县卫健局接
到投诉举报称，某浴室池水水质
差，洗完澡后皮肤过敏。当日，
该局对该公共浴室浴池池水原水
及补充用水进行采样检测，结果
显示该公共浴室浴池池水原水及
补充用水所检项目中大肠埃希氏
菌、总大肠菌群不符合国家卫生
标准和要求。加上该公共浴室曾
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因池水原水及
补充用水卫生质量不符合国家卫
生标准和要求继续营业的违法行
为被该局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
本次属于第三次结果不合格。该
公共浴室浴池池水原水及补充用

水卫生质量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和要求继续营业的行为违反了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
第一款第 （二） 项的规定。该局
依法给予该公共浴室停业整顿 7日
的行政处罚，并在完全履行停业
整顿 7日后对该公共浴室浴池池水
原水及补充用水进行采样检测，
经检测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点评】 本案执法人员未止步
池水快检结果，而是立即对场所
负责人进行询问并对浴池池水原
水及补充用水进行采样，最终查
实该场所从其它公司购买车载热
水 （非市政供水） 作为公共浴室
浴池池水原水及补充用水，且经
检测该场所浴池池水原水及补充
用水大肠埃希氏菌以及总大肠菌
群项目未达到国家卫生标准和要
求。结合调查显示当事人未发生
健康危害事故，给予的行政处罚
诠释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 中“过罚相当”原则，最
终复查检测合格，依法维护了广
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益。

（县卫健局供稿）

“鸭肝”冒充“鹅肝”
商家以假乱真被罚万元

2024 年 1 月，县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
现，宁海某餐饮单位在餐饮服务
中使用某品牌香蜜肥肝为原料，
制作成“鹅肝”对外销售。但该
菜肴并无鹅肝成分，且在检查时
库存所谓“鹅肝”亦已过期，涉
嫌未及时清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和构成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有
关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的违法行为。

检查中发现，该餐饮店使用
某品牌香蜜肥肝，以该食品作为
原料，制作成“鹅肝”对外销
售。该菜肴配料为鸭肝、食用盐
等成分，并无鹅肝成分。在采购
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
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
格证明且未及时清理超过保质期
的食品。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商
家处以警告，并处罚款 1万元。

【点评】 该案为典型的食品虚
假宣传案。“鹅肝”和“鸭肝”虽
有相近的口感和外观，却有近 3
倍的价格差距，商家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损害消费者权益，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 护 法》 五 十 六 条 第 六 项 的 规
定，商家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
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 得 的 ， 处 以 五 十 万 元 以 下 的
罚款。

（县市场监管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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